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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科技局、商务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号）要求，研究制定了《山东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1月19日
山东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贯彻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提升全省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现就做好全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山东省行政辖区内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申请、认定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按照《通知》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享受下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第四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坚持“诚信为本、企业自愿、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五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山东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认定条件与程序
第六条 按照《通知》规定，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山东省境内注册的法人企业；
（二）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详见附件）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采用先进技术或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0%以上；
（四）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以上；
（五）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35%。
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是指企业根据境外单位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由本企业或其直接转包的企业为境外单位提供《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所规定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和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而从上述境外单位取得的收入。
第七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采取集中申报、统一受理、定期评审、公开认定方式，按年度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相关要求。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内容的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登录“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进行注册登记，在线填报《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复核）申请表》，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同时将纸质材料（一式六份）报送至所在的设区市科技局。设区市科技局会同同级商务、财政、国税、地税和发展改革部门对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由设区市科技局报送至省科技厅。
第九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发展改革委对企业申报材料联合进行评审，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名单，在省科技厅网站向社会公示五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联合发文认定，并将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名单及有关情况通过科技部“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备案。
第三章 监督管理与服务
第十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应在每年5月30日前在“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填报企业年度信息表。同时，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须在商务部“服务贸易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服务外包信息管理应用）”中填报企业基本信息，按时报送数据。
第十一条 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有效期三年。资格期满当年内企业可提出复审申请，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发展改革委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对企业进行复审。
第十二条 各设区市科技局会同同级商务、财政、税务和发展改革部门对经认定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做好跟踪管理服务。企业发生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等情况，应在15日内通过“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提报企业核心信息变更申报表，并同时将纸质材料（一式六份）报送至所在的设区市科技局，各设区市科技局会同同级商务、财政、税务和发展改革部门应及时提请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和省发展改革委进行审核。经审核如不再符合认定条件，取消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
第十三条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条件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主管税务机关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发现企业不具备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的，应提请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和省发展改革委进行复核。经复核确认不再符合认定条件的，取消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格。
第十四条 对已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现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
（一）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况的，或累计两年未填报企业年度信息表的。
第十五条 对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取消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的企业，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符合认定条件年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纳入科研诚信记录，由认定部门实施联合惩戒，且三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认定申请。
第十六条 负责认定工作的科技、商务、财政、税务和发展改革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认定工作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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